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1N78587529520252602

采购单位（甲方）：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

供货商（乙方）：上海吉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78587529520252602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之规定，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方
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现就合同履行事宜，签订本采购合同。

一、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1 0025-
000154675

飞凡F7 行政版（不含
电池）

F7行政版 4(辆) 146000.0
0 584000.00

总价（元） 584000.00

其中国库资金支付
（元）

584000.00

自筹资金支付（元） 0.00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合同价款与支付

（一）合同价款为（大写）： 伍拾捌万肆仟元整 ，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政府规费、税金等。

（二）合同价款中, 伍拾捌万肆仟元整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 零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

1、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后，十个工作日内申请国库
集中支付。

2、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后，自行支付。

（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赵巷支行 

银行账户： 1001801009100065391 

3、

三、履约期限、地点和方式

履行期限： 2025 年 9 月 10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0 日。

履行地点： 本市 

履行方式：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

四、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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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条款：双方应当对本合同的内容、因履行本合同或在本合同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财务、技术、产品的信
息、用户资料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合同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卖方应仅为本合同目的而
使用买方提供的资料。若因卖方原因，造成买方相关资料的泄露，卖方应承担一切责任。
廉政协议：为了在项目维护中保持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防止各种不正当行为的发生，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廉政的各项
规定，特订立本协议如下：
①　买卖双方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有关廉政的各项规定。
②　买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卖方索要和收受回扣等好处费。
③　买方工作人员应当保持与卖方的正常业务交往，不得接受卖方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在卖方报销任何应
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④　买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可能对公正执行公务有影响的宴请和娱乐活动。
⑤　买方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卖方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家属和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等提供方便。
⑥　卖方应当通过正常途径开展相对业务工作，不得为获取某些不正当利益而向买方工作人员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
物品等。
⑦　卖方不得以洽谈业务、签订经济合同为借口，邀请买方工作人员外出旅游和进入营业性高档娱乐场所。
⑧　卖方不得为买方单位和个人购置或者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家电、高档办公用品等物品。
⑨　卖方如发现买方工作人员有违反上述协议者，应向买方领导或者买方上级单位举报。买方不得找任何借口对卖方进行
报复。
⑩　买方发现卖方有违反本协议或者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行贿买方工作人员，买方根据具体情节和造成的后果追究卖方合同
总价 l-5％的违约金。由此给买方单位造成的损失均由卖方承担，卖方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非法所得由买方单位予以追缴。
 

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使用《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并为其组成部分。

五、合同的生效

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合同双方：

 甲方：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 乙方： 上海吉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武宁路915弄1号 地址： 上海上海市青浦区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2599号4幢一
层101-3室 

 电话： 021-22503700 电话： 13916053258 

 联系人： 王建军 联系人： 周帮连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赵巷支行 

银行账号： 100180100910006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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